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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陳政佑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9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002484@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550805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5508052500-1.pdf、376530000A115508052500-2.pdf、

376530000A115508052500-3.odt)

主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部分規定，業經該署於中華民國

115年4月29日以臺教國署學字第1155801665A號令修正發

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及行政規則修正規定各1份，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4月29日臺教國署學字

第1155801665B號函辦理。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

law.moe.gov.tw）下載。

三、若對本行政規則修正有任何疑問，請逕洽該署學務校安組

張專員，電話：（04）3706-1317。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件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學校輔導人力原則 

 

 

 

 

 

 

 

 

 

 

 

 

 

 

 

 

 

 

 

 

 

 

 

 

 

 

學校提送輔導人力名冊 

1. 輔導教師 

2. 輔導主任 

3. 輔導組長 

縣市政府審查項目 

1. 輔導教師人數符合法定編制 

2. 輔導專業背景 

3. 學校輔導人力參與在職教育

執行成效(依學生輔導法第

十四條規定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學校輔導人力名冊 



附件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中小學規劃輔導教師人力運用計

畫原則 

 

 

 

 

 

 

 

 

 

 

 

 

 

 

 

 

 

 

 

 

 

 

 

 

 

 

 

 

 

 

 

 

教育環境與問題分析 

1.執行策略、方法及工作內容 

2.經費規劃 

3.預期效益 

亟待解決之學生輔導問題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檢討 

督導與考評 

1.法定編制落實比率 

2.輔導教師專業化比率 

3.輔導教師參與在職教育執行成效 

4.各校學生輔導方案(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

復學輔導、生命教育、校園學生自我傷害

三級預防工作、生涯輔導、正向管教等)

執行成效 




